桃園市公有停車場車輛久占移置通知單

車　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□汽車□大型重型機車□機車□微型電動二輪車或其它慢車
停放於：本市　　　　區
	□
	
	停車場

	□
	
	路(街、巷)
	
	段
	
	巷
	
	號旁停車格


一、依據「桃園市公有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條例」第11條規定，認定為久占停車位之車輛。請於張貼日起10日內自行駛離。如逾期未駛離，將依法移置至拖吊保管場，公告期滿且無人認領，將依法拍賣。
二、本通知單於車主、駕駛人移置或交通局移置前請勿擅自移除。

管理機關：桃園市機關名稱
連絡電話：03-
移置機關：桃園市政府交通局
連絡電話：03-3326521


	民國
	
	年
	
	月
	
	日


桃園市公有停車場車輛久占移置通知單路外停車尺;70


車　號：MMM-4567
□汽車□大型重型機車機車□微型電動二輪車或其他慢車
停放於：本市八德區
	
	大福市民活動中心
	停車場

	□
	
	路(街、巷)
	
	段
	
	巷
	
	號旁停車格


一、依據「桃園市公有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條例」第11條規定，認定為久占停車位之車輛。請於張貼日起10內自行駛離。如逾期未駛離，將依法移置至拖吊保管場，公告期滿且無人認領，將依法拍賣。
二、本通知單於車主、駕駛人移置或交通局移置前請勿擅自移除。

管理機關：桃園市八德區公所
連絡電話：03-
移置機關：桃園市政府交通局
連絡電話：03-3326521

	民國
	115
	年
	3
	月
	1
	日




桃園市公有停車場車輛久占移置通知單

車　號：
□汽車□大型重型機車□機車□微型電動二輪車或其它慢車
停放於：本市　　區
	□
	
	停車場

	□
	
	路(街、巷)
	
	段
	
	巷
	
	號旁停車格


一、依據「桃園市公有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條例」第11條規定，認定為久占停車位之車輛。請於張貼日起10日內自行駛離。如逾期未駛離，將依法移置至拖吊保管場，公告期滿且無人認領，將依法拍賣。
二、本通知單於車主、駕駛人移置或交通局移置前請勿擅自移除。


管理機關：桃園市政府交通局
連絡電話：03-3326521(專線)


	民國
	115
	年
	
	月
	
	日



